
   

 

河北省民办教育收费模式探析 

文/张 静 张 乔 

   随着民办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深层发展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民办教育收费方
面存在着民办教育成本核算界定不清、缺乏合理有效的收费标准等关系到民办教育未来发展的重大
问题。因此，对我省民办教育成本核算及收费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收费的方式及特点 
   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教育收费与教育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根据投资资金来源的不
同，教育收费方式也呈现多种形式。但无论在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国民收入都是所有教育投资的最
终来源，所以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团体、个人三部分间的再分配就决定了教育收费方式包括了来
源于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的投资、来源于企业团体的教育投资和来源于家庭个人教育投资的三种主
要类型。对于来源于民间的教育投资，在保证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要顾及其合理受益，这体现了其
逐利性的特点；对于居民个人的教育消费投资，则遵循了 “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体现居民
个人对于教育资源消耗的补偿。以上三种教育收费方式实质体现的是教育受益者的区分以及其对教
育成本的分担。由此可以看出在民办教育发展中受益三方的角色分配：国家承担着支持、督导民办
教育发展的责任，民办教育依照教育成本适当确定收费来实现合理收益，个人作为教育消费的直接
受益人应当承担费用。 
   二、民办教育收费管理的原则分析 
   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总体上应以有效的成本核算为基础，从而更好的规范民办教育的收费管
理。在严格成本核算、规范收费行为、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这一总的方针下，还应坚持如下
几条原则： 
   第一、认真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五独立”标准，即
“独立法人、独立校园校舍、独立核算、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第二、加强市场竞争与
政府调控的结合，在民办教育中坚持成本定价原则。在严格民办教育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要充分保
证民办教育的定价自主权，允许公办民办有别、校际之间相异；发挥政府的必要调控职能，在充分
考虑地区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出台地方性法规，以弥补《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具体执行中的适应
性问题。第三、完善民办教育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收费行为准则，坚持政府部门的必要评监
管。第四、实行收支两条线，加强对民办教育的审计监察力度。民办教育可以参照现有国办教育所
实施的先上缴、后拨回、专户管理的“收支两条线”政策模式，这样可以保证政府教育部门对民办
教育资金流向的有效掌握，可以有效的防止教育资金的侵吞与滥用。同时，在不妨碍民办教育正常
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切实履行教育部门的监管职能，对不良倾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有效的调节
和处理。 
   三、教育部关于民办教育收费管理的政策分析 
   关于民办教育的收费，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了民办教育收费的相关政策指出“民办学校与公
办学校的收费要有一定的差别……收费标准原则上均不宜超过学生的教育成本，但各地民办教育收
费可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允许不同地区、不同办学主体、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收费有所差
别。” 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民办教
育收费的总体要求。对于教育部的相关政策以及《促进法》中的条文规定，我们可以解读出如下内
容： 
   第一，民办教育事业公益事业性质决定了民办教育也应参照教育成本制定收费标准。民办教
育与公办教育不同，收费标准的制定应参照完全成本收费，因而有效核定民办教育的成本就成为民
办学校收费标准制定的关键所在。并且，教育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决定了民办学校收费标准原则上
不应超过教育成本。 
   第二，民办教育收费标准的制定应当坚持民办与国办之间有别，学校与学校之间相异的原
则。由于学校间办学资质和办学方向的差异，应当允许不同地区、不同办学主体、不同学校、不同
专业的收费在合理的范围内有所差别。 
   第三，应当坚持民办学校自定收费标准与政府严格监管相结合。各民办学校以自身实际情况
为根据，在严格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制定收费标准，以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这是民办学校办学
自主权和独立性的体现。同时，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要依照《促进法》的要求加强指导，严格执行核
准收费、备案公告制度，并加强对民办教育的收费管理的监督工作，这也是引导民办教育良性发展

 



的必然要求。 
   四、关于河北省民办教育收费模式改进的探讨 
   通过以上对民办教育收费原则的讨论以及对我国关于民办教育相关法规的解读，依据我省民
办教育事业的现状，我们认为对我省民办教育收费标准及收费模式的创建，应当从我省实际出发，
在参照国办教育收费标准的基础上，给予省内民办学校适当的自由空间，允许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
况以及一些相关社会因素来制定.具体来说对于河北省民办教育收费模式的建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
面的建议： 
   第一，尽快出台完善规范的符合河北省实际的教育成本核算指标体系。教育成本是指各类学
校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所直接消耗的教育费用，它是综合反映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一项重要
指标。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日益发展，尤其是民办教育飞速扩展的情况下，加强教育成本核算、制定
规范的成本核算体系就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的出台，有利于民办加强
内部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从而为合理规范的收费标准出台奠定了基础。我省民办教育收费标
准的制定应当由目前省内的民办教育成本、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政府对民办教育事业的投入、居
民承受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第二，保证在政府宏观调控及积极引导下的民办教育自主定价、市场定价。民办教育的自主
定价是民办教育自主权的体现，是对投资者权益的认可和体现，应当加以支持和保护。民办教育的
市场定价应当是有政府宏观指导的参预。尤其在河北省这样一个民办教育初具规模，但教育市场发
展尚待完善的地区，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就显得以尤为重要。而在调控措施调控方面，应坚持以
市场手段为主，软调控为主，必要时动用行政、法律手段加以干预，从而有效引导民办学校实现良
性循环发展（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研究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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